附件1
个人编制证明
	

　       同志，性别：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，为九江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（非工勤人员），特此证明。


（公章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注：1.编制归县管的，编制证明由农业局、畜牧水产局或农林水务局等一级单位盖章。2.编制归乡镇管理的，编制证明由乡镇人民政府盖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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